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101學年度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甄選報名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由本校填寫）

應考類別：□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國  籍
	請黏貼最近二吋

半身照片

	
	
	
	
	
	

	兵    役
	□役畢      □未服役      □服役中
	

	電    話
	（公）           （私）             （手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現    職
	

	教師證書字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最高學歷系所
	

	經歷
	服務機關（學校）名稱
	職      稱
	任職起迄年月日

	
	
	
	

	
	
	
	

	
	
	
	

	繳交證件
	□報名表

□簡歷自傳
□國民身分證

□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

□學歷證件（具有專長者檢附證明）

□經歷證件
□國外學歷證明

□委託書

□試教簡案5份

□切結書

□32元回郵信封
□其他

                     
	資格順位（考生請勿勾選）
	□具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或資格者。

□師資培育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修正生效後，於師資培育之大學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含半年實習)，並取得證明書者。

師資培育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修正生效前，於師資培育之大學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不含一年實習)，並具有足資證明文件者。

□大學以上畢業，且於八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前，曾擔任代課、代理教師連續達三個月以上或累積達一年以上，並取得證明者；或專科學校畢業，且於八十六年六月六日以前，已代課滿二年，並在師資培育之大學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且於八十六年六月六日以前，曾擔任代課、代理教師連續達三個月以上或累積達一年以上，並取得證明者；高中職畢業，且於八十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擔任代課、代理教師連續達三個月以上或累積達一年以上，並取得證明者。

□大學以上畢業者。

□其他

	審核結果
	□經認證通過領有合格證書 □符合上列資格第   順位 
	考生簽認
	

	備    註
	1.報名時，各項證件以影本繳交並請依序整理成冊。

2.有關證件若有虛偽不實，自負法律責任。
3.外國學歷證件須先經有關機構完成驗證，否則不予承認。


承辦人                                   校長

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101學年度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甄選應試證
	甄選人姓名
	
	※注意事項：

	編      號
	
	1.甄選地點：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

	應試類別
	□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一)
	2.時間：中華民國101年8月21日上午09時30分前完成報到手續，10:00起開始考試。

	
	
	3.甄選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本應試證。

	
	
	4.未於中華民國101年8月21日上午9時50分前完成報到者，不予應試。

	半身二吋照片
	5.遇天然災害為人力所不能抗拒而需延期時，悉公布於花蓮縣教育局全球資訊網及花蓮縣春日國小網站並擇期另行應試。

	
	6.口試、試教不得攜帶手機、個人履歷及學生進入試場。

	
	7.申訴專線：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03-8872628轉22


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101學年度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甄選簡要自傳
姓名：              類別：             編號：              （考生勿填）
1、 個人簡介
2、 曾參與學校或社會社團
3、 曾任職務與心得
4、 教學理念
5、 課外教師進修（如讀書會、藝能班、選修課程）
6、 專長及興趣
7、 選擇本校的原因，對本校的期待與發展計劃
8、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
（請以A4格式繕打）
委      託      書

    立委託書人           因本人目前□出國、□重病、□其他原因（            ），確實無法參加親自報名本校101學年度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甄選，特委託         君代為辦理報名手續。

          此  致

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報考101學年度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甄選，如有下列情事之一發生，本人願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或由學校應規定予以解聘：

　　一、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規定情事。

　　二、無法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原服務機關或學校之離職同意證明書。

　　三、所提有關證明資料有不實等情事。

此致

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公）

                           （私）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101學年度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甄選 

 應考人申請複查甄選成績申請書

　　　　　　　　　　　　　　　　　　　　　　　　　　　　　　　　　　　　　　收件編號：

	應考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甄選名稱
	101學年度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

	報考類科
	
	准考證編號
	

	申複查項目
	□ 試教   □ 口試 

	 eq \o(\s\up  9(申請人),\s\do  4(代理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申請複查甄選成績，應於複查成績規定時間、地點，以書面（本申請書）向本校人事室提出，逾期不予受理，且以一次為限。

二、複查僅限應考人申請項目，未申請複查部分，概不複查。


---------請--------------勿---------------撕------------------開-------------------

	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101學年度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甄選

  應考人申請複查甄選成績申請書

　　　　　　　　　　　　　　　　　　　　　　　　　　　　　　　　　　　　　　收件編號：

	應考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甄選名稱
	101學年度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

	報考類科
	
	准考證編號
	

	申複查項目
	□ 試教   □ 口試      

	複查結果
	 (本欄應考人請勿填寫)

	注意事項：

1、 僅限應考人申請項目，未申請複查部分，概不複查。

二、申請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除「收件編號」及「複查結果」欄位外，其餘欄位由申請人自行填妥。


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101學年度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甄試

成 績 複 查 委 託 書

　　立委託書人　　　　　　　因本人目前□出國、□重病、□其他原因（　　　　    ），確實無法親自前往辦理「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101學年度教師減授課鐘點代課教師甄選」成績複查作業，特委託　　　　　　　代為辦理，後果自負。

此致

花蓮縣玉里鎭春日國民小學

委　　託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受　委　託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原因請於□中以打勾方式填寫，原因為其他者，請於（）中填明原因。

二、請受委託人攜帶本人及委託人雙方之國民身分證正本驗明身分。
委   託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